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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林廉政電子報 第 80期         105年 8月 10日出刊 

（98年 12月 10日創報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法令天地 

   山上任意挖採藥草或林木，當心觸法！ 

張世端（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老林聽說山上有不少珍貴的藥草，他心想若能上山拾取或挖

採到值錢的藥草或奇木，說不定可以獲得一筆意外之財。他在山

上國有林地內看到可以賣錢的腎蕨，見獵心喜拿起農用的掃刀，

猛揮割採腎蕨的球莖，當他沾沾自喜認為可獲得不少的戰勝品

時，被林區的巡邏員發現報警，人贓俱獲，案經管區派出所偵訊

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  

老林係違反「森林法」第 50條（竊取森林主、副產物，收

受、搬運、寄藏、收買贓物或為牙保者，依刑法規定處斷）及刑

 法令天地：山上任意挖採藥草或林木，當心觸法！ 

 機密視窗：淺談個人資料保護法 

  安全天地：火災逃生法則 

 健康常識：壓力大好發蕁麻疹 5招讓皮膚乖乖不搗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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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 321條(加重竊盜罪)第一項第三款（攜帶兇器而犯罪者），

係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。但因老林年逾六十，未曾

犯過罪，而且深表悔悟，其所竊取的物價也不高，因一時貪念而

觸法，檢察官給予緩起訴處分，一個自新的機會。  

假若老林僅以空手摘採或拔取藥草或林木，未使用剪刀、掃

刀或鎌刀等(如前所稱之兇器)是否未犯法？其結果仍是違反「森

林法」及犯刑法第 320條（普通竊盜）第一項之竊盜罪，處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；若老林「撿到」牛樟木

把它帶回家，是否沒犯法？還是違反「森林法」及相關的刑法。  

根據統計，94年違反森林法被法院裁判確定有罪計有 139

人，其中以臺東地檢署偵辦的 34人最多；95年計有 145人，也

以臺東地檢署偵辦的 34人最高。94年竊盜案被法院裁判確定有

罪計有 16,129人，其中以高雄地檢署偵辦的 2,065人最多；95

年計有 17,884人，同樣也以高雄地檢署偵辦的 2,638人最高。  

到山上除了不要任意摘採、挖拔藥草或林木外，也不要隨意

拾（撿）取山裡的物質，可能觸犯「森林法」及「刑法竊盜罪」。

所以到山上什麼都不要留，祇留下足跡(腳印)；下山什麼都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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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，祇將自己上山所製造的垃圾帶下山來，還給山林大自然一個

乾淨美好的環境。（摘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政風室網頁） 

 機密視窗 

      淺談個人資料保護法     ◎李志強  

壹、前言 

  近年來詐騙案件幾乎每天占據媒體版面，不法集團之行徑更為全

民所痛惡。多數人在驚恐之餘，不禁納悶，為何歹徒對其個人甚至家

庭狀況能夠瞭若指掌，進而質疑個人資料是否因公務機關或金融機構

等單位洩漏所致。不僅如此，民眾透過網際網路輕鬆掌握便利生活的

同時，也擔心相關資料會被不當蒐集利用，甚至洩漏牟利，導致日後

飽受詐騙抑或推銷之困擾。有鑑於此，我國特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，

期能藉此補強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不足，俾能更加周延地保障

人民之權益。本法施行日期雖尚待行政院公布，然影響層面廣泛，不

單是公務機關、公司企業，甚至一般民眾都應有正確之認識，以便提

早因應。 

 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修法重點，以及其與現行電

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差異，以下擇要說明之。 



第 4 頁，共 14 頁 

貳、修法重點 

  若檢視舊版個資法條文，不難發現其規範主體在非公務機關部分

僅限於徵信業、醫院、學校、電信業、金融業、證券業、保險業、大

眾傳播業等八種行業，及經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

事業、團體或個人，而無法拘束一般行業和個人；保護之客體亦限於

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，故不包括非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，可見對

於保護個人資料之效果顯有不足。因此，法務部於 90年間，即積極

研修 84年８月 11日公布實施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（簡稱舊版

個資法），除整合國內學界及實務界之意見，同時參酌各國立法例外，

並經召開多次公聽會與研討會及朝野協商，於 99年５月 26日修正公

布個人資料保護法（簡稱新版個資法）。新版個資法共計 56條，不

僅擴大適用對象及保護範圍，同時也提高處罰額度。修法重點及內容

如下： 

一、普及適用對象 

  新版個資法之適用對象分成兩類，一種是公務機關，指依法行使

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；另一種是非公務機關，指前述

以外之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團體。可見本次修法將適用對象普遍擴及

所有公民營機關及個人，而有別於舊版個資法所列舉之行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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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擴大保護客體 

  為落實保護個人資料之目的，新版個資法於第１條即開宗明義地

揭示本法之目的是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以避免人格權

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而非侷限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

資料。所謂個人資料，乃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

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

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，其範圍非常

廣泛。 

三、明定使用原則 

  依據新版個資法第５條，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其原則

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

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而為保障當事人

權益，新版個資法載明下列原則： 

  （一）告知義務 

  新版個資法第８條規定，直接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，除符合

得免告知情事者外，均須明確告知當事人蒐集機關名稱、蒐集目的、

資料類別、利用方式、當事人之權利，以及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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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關事項。同法第９條則規範，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

除屬得免告知情形者外，應於處理或利用前，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

來源及前條（即第８條）第１款至第５款所列事項。 

為保護個人資料，同法第 54條特別規定，對於本法修正施行前非由

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依法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為告知者，

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，逾期未告知而處理或利用

者，依法論處。有鑑於此，不論是處理民眾資料的公務機關或者是存

有成千上萬筆用戶資料的企業而言，俟新版個資法一旦實施即須依限

告知。 

  （二）書面同意 

  為落實尊重當事人意願之精神，新版個資法設有當事人書面同意

之規定，並將其列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的合法要件之一。此須注意者，依新版個資法第７條第１項，

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、處理個人資料，係指

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，所為允許之書面意思表

示；另依同法條第２項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對

其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，則謂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

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、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，單獨所

為之書面意思表示。此即特定目的外利用其個人資料之書面同意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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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作書面意思之表示，以保護當事人之權益。由此可見，取得當事

人書面同意，其書面內容視是否特定目的之利用而有所不同。 

  （三）特種資料 

  新版個資法第６條係參考歐盟之規定，將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

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列為特種資料，除符合法定要件外，原則上不

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藉此避免部分醫生以名人病歷來宣傳其個人醫

術之不當行為。 

  （四）排除適用 

  從上開說明可知，自然人對他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雖屬限制範

圍，然為避免因而限制了個人日常生活中合理的利用行為，新版個資

法於第 51條特將「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，而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」以及「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料」兩種行為排除適用。因

此，若將朋友的聯絡方式製作成通訊錄，或在網站張貼於公開場所拍

攝的影音資料將不致違法。 

四、強化行政監督 

  為加強防制個人資料遭到濫用及侵害，新版個資法第 21條規

定，當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，而有涉及國家重大利益、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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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、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善之法

規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、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（地區）傳輸個人資

料規避本法等情形時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限制之。為強化監督

機制，同法第 22條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為查明有無違法之虞，得對非公務機關進行檢查，而對於可為證

據之個人資料或其檔案，並得扣留或複製之，或依第 23條為適當之

處置。此外，第 25條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，對非公務機關違法者，除裁處罰鍰外，並得為禁止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個人資料，或命令刪除經處理之個人資料檔案等必要之處分。 

五、健全求償機制 

  舊版個資法第四章原定名損害賠償及其他救濟，新版個資法則更

名為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，目的係結合民間力量，發揮保護個人資料

之功能，如新版個資法第 32條規定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符合特

定要件者，得提起團體訴訟，以協助隱私權益遭受侵害之當事人進行

民事或行政訴訟。另第 34條則明文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

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，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經受有損害之當事人

二十人以上以書面授與訴訟實施權者，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（下同）

六十萬元者，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，藉以鼓勵當事人透過團體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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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償。不僅如此，新版個資法對求償金額並賦予彈性，第 28條規定

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，

以每人每一事件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；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

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，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，其合計最

高總額以二億元為限，若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二億元者，以該所

涉利益為限。 

六、提高處罰效果 

  新版個資法除延續舊版個資法對公務員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

之一外，在第五章罰則更加重刑責及罰鍰額度，期強化法益保護之周

延程度。如第 43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我國領域外觸犯本法第 41、

42條罪者亦適用之；第 45條明定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，但犯第 41

條第２項之罪者，或對公務機關犯第 42條之罪者，則為非告訴乃論

罪；第 46條另規定犯本章之罪，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者，從其

規定。此外，第 50條明文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、管理人或其他有代

表權人，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外，應課以同一額度之罰緩，促使

其善盡監督之責。相信增修上述條文，將更有效達到處罰及遏阻犯罪

之效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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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
  透過上述說明不難了解，新版個資法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較之舊

法更為周延；雖然正式施行日期尚未確定，但對擁有民眾個人資料之

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而言，當務之急是儘速整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

個人資料，以便俟新版個資法施行後依限完成告知義務，否則將因逾

期或未告知而遭依法論處，真可謂不得不慎。同樣地，不論是公務機

關或者私人企業，均應加強內部員工相關法令及保密等宣導，並落實

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或檔案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

漏，方為保護個人資料的根本之道。（摘自內政部網頁） 

 

 安全天地 

火災發生時，除迅速撥 119報警外，逃生必須注意的法則 

一、逃生避難時  

（一）不可搭乘電梯，循著避難方向指標，由安全梯逃生。 

（二）以濕毛巾或手帕掩口鼻，可避免濃煙的侵襲並沿牆面逃生。 

（三）濃煙中採低姿勢爬行：火場中離地面３０公分以下的地方有殘

存空氣存在 釭`意爬行的便利及速度。 

（四）利用透明塑膠袋逃生：塑膠袋長約 100 公分，寬約 60 公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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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開裝滿空氣將整個頭罩住，往安全方向逃生。  

二、在室內待救時 

（一）用避難器具逃生，包括繩索、軟梯、緩降機、救助袋等。 

（二）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、床單、衣服等，塞住門縫，如有中央空

調通風口，應一併塞住，防止煙進來。 

（三）設法告知外面的人，你待救的位置。 

（四）如不幸受困在房間內，則應跑至靠陽台或窗戶旁等待救援。 

三、無法期待獲救時 

（一）當無法期待獲救時，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，此時當力求鎮

靜，利用現場之物品或地形地物，自求多福，設法逃生。 

（二）利用房間內之床單或窗簾捲成繩條狀，首尾互相打結銜接成逃

生繩。將繩頭綁在房間內之柱子或固定物上，繩尾拋出陽台或

窗外，往下攀爬逃生。 

（三）利用屋外排水管攀爬往下至安全樓層或地面逃生。 

（四）絕不可跳樓，因為跳樓非死即重傷，最好能靜靜待在房間內，

設法防止火及煙的侵襲，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。（摘自澎湖縣稅

捐稽徵處政風室網頁） 

安全維護要用心，你我安全有保障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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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常識 

    壓力大好發蕁麻疹 5招讓皮膚乖乖不搗亂 

公司一開會盯工作績效，皮膚就莫名出現像被蚊蟲叮咬的膨疹，

越搔抓越癢，這很可能是蕁麻疹發作了！根據統計，台灣蕁麻疹盛行

率約 20％，其中慢性蕁麻疹好發於中年女性，誘發原因以壓力大較

為常見，醫師提醒，有蕁麻疹體質的人，應注意健康生活的 5大原則，

才能避免病症一再發作，干擾原本良好的生活。 

不只是癢！嚴重蕁麻疹恐導致呼吸困難 

聖馬爾定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蔡智能表示，蕁麻疹的臨床症

狀是皮膚出現類似蚊蟲叮咬、不規則形狀的紅腫斑塊，這些斑塊常在

24小時內消失，發疹過後，皮膚可回復正常外觀，因此蕁麻疹又被

稱為「風團」或「風疹塊」。 

由於蕁麻疹發作時，皮膚會相當地癢，且越抓越癢，讓患者坐立

難安、睡也睡不好，生活品質大受影響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病患會合

併黏膜皮膚的深層水腫，嚴重者甚至可能發生咽喉水腫，導致呼吸困

難。 

女性上班族壓力大 好發慢性蕁麻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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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會罹患蕁麻疹？蔡智能醫師表示，台灣蕁麻疹的盛行率約

20％，其中，在 6個星期內反覆產生皮疹的「急性蕁麻疹」，食物和

藥物是最可能的過敏原，常見的地雷食物包括水果、海鮮、堅果和奶

製品，但約有 50％急性蕁麻疹患者找不到任何病因。 

台灣蕁麻疹盛行率約 20％，其中慢性蕁麻疹好發於中年女性，

誘發原因又壓力大較為常見。適度減輕壓力，少吃食品添加物及刺激

性食物，有助預防慢性蕁麻疹的發作。更讓人感到困擾的慢性蕁麻

疹，是指超過 6個星期的搔癢性皮疹，在國內蕁麻疹人口比例中約占

5％。雖然大部分慢性蕁麻疹找不到特定的過敏原，而是自體免疫系

統過度活化所導致，但根據統計，慢性蕁麻疹最常出現在 30至 50歲

工作、生活壓力大的患者身上，男女比例約為 3：7。 

另外，感染、經期或藥物（尤其是阿斯匹靈、非類固醇抗發炎藥

物等），也是經常誘發慢性蕁麻疹的危險因子。 

預防蕁麻疹一再復發 打開 5大生活錦囊 

蔡智能醫師表示，慢性蕁麻疹常間歇性地發作，超過 50％的慢

性蕁麻疹病況會在 6個月之內自動緩解，有研究顯示，發作時間超過

3個月以上的慢性蕁麻疹，約有 50％的患者會在 3年後再度復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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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若發作蕁麻疹，應盡快就醫，目前臨床以抗組織胺為主要用

藥，可以快速減輕紅腫癢不適的症狀。同時，在蕁麻疹發作時和日常

保健部分，也要把握 5大原則，避免蕁麻疹病症惡化，且預防慢性蕁

麻疹不斷復發。 

【5大錦囊預防慢性蕁麻疹】 

避免服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。 

少吃食品添加物及刺激性食物，減少飲酒。 

適度減輕壓力。 

蕁麻疹好發於局部皮膚受壓迫的部位，所以緊身衣物、腰帶及鞋

襪還是少穿為宜。 

溫暖環境常使蕁麻疹的搔癢症狀惡化，維持涼爽舒適的室溫有助

於減輕症狀。但發疹時，微溫的淋浴可以稍微減輕搔癢的不適。（本

文摘自華人健康網頁） 

「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

形象，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，廉政檢舉

專線 0800-286-586」  


